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核电站周围居民健

康与卫生监测工作指南》的通知 

卫办监督发〔2010〕1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随着我国核能的快速发展，核电站周围居民人数大幅度增加。为

掌握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和卫生学基线数据及其变化趋势，江苏、浙

江、广东等地卫生部门分别在连云港市、海盐县和深圳市开展了核电

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工作。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我部组织

制定了《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工作指南》。现印发给你们，

以指导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工作。 

 

二Ｏ一Ｏ年八月十六日 

  

  



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工作指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工作，

切实掌握核电站运行前和运行期间周围居民健康状况，保证我国核能

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制定本工作指南。 

    第二条 本工作指南适用于核电站运行前、运行期间的居民健康

与食品饮用水放射性核素监测。 

    第三条 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工作应当充分利用已经

建立的社区、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和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系统

等资源。 

第二章 公共卫生一般情况调查 

    第四条 以核电站 1 号机组为圆心，半径 50km为调查范围。 

    第五条 调查内容。 

    （一）农业、渔业、畜牧业、工业、矿业等一般情况，包括企业

名称、地址、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及规模、职业危害因素和用工数量

等情况； 

    （二）调查范围内的居委会、行政村及自然村行政区划边界，城

市社区和农村自然村的总人口及年龄性别分布； 

    （三）外来务工人员信息，包括从事的主要行业、务工者数量、

输出地、年龄、性别等信息； 

    （四）水文气象资料，包括风向玫瑰图，主要河流与丰水期、枯



水期及径流量，地下水主要流向； 

    （五）居民饮用水的水源情况； 

    （六）居民健康与疾病谱资料，包括癌症、地方病、传染病及其

他主要流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七）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及主要结果； 

    （八）儿童遗传和先天性疾病出生监测、儿童生长发育监测等数

据。 

    第六条  收集整理当地卫生、统计、气象、公安等部门掌握的资

料，并汇总分析。 

    如果未能获取所需卫生资料，应当通过开展相关补充调查获得。 

第三章 居民癌症发病登记与死因监测 

第七条 运行前调查作为基线资料，应当在核电站一期项目核准

立项后开展癌症发病登记与死因监测工作。 

    第八条 登记与监测范围。 

    （一）以核电站 1 号机组为圆心，半径 50km 范围内，或核电站

下风向距离核电站最近的县或区。覆盖人口不少于 10 万居民。监测

范围内应当全人口全区域覆盖。 

    （二）肿瘤种类：全部癌症（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为 C00-C97）

和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为 D36-D38; 

D46-D48），重点关注白血病（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为 C91-C95）与

甲状腺癌（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为 C73）。 

    第九条 监测地区应当建立癌症发病登记报告制度。癌症发病登



记信息来源于以下途径： 

    （一）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系统； 

    （二）具有肿瘤诊断能力的医院住院病例及相关辅助检查科室的

检查登记薄的癌症； 

    （三）乡村医生记录与报告； 

    （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等的癌症诊断信息。 

    第十条 监测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全死因监测制度。 

    （一）从下列途径搜集居民的死亡信息： 

    1.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2.居委会登记的户籍信息； 

    3.公安局、派出所注销的户籍信息； 

    4.殡仪馆提供的火化者信息； 

    5.社区医生提供的死亡名单； 

    6.其他渠道。 

    （二）对上述途径获得的死亡信息，应当到相关医院进行复核，

利用住院病案和相关科室检查薄等资料对癌症及可疑癌症死因予以

确认，互为补充并剔除重复病例。 

    （三）按照卫生部规定的死因分类及相关标准判断死者的根本死

亡原因，并予以编码。 

    （四）癌症发病登记与全死因监测数据可互为补充复核。 

    第十一条 依据居委会、公安、统计等部门提供的人口统计数据，



编制 0-，1-，5-，10-，……，80-，85+岁人口性别年龄分布表。 

    采用人口学通用方法，依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调查或登记

期间内的每年年中人口数。 

    第十二条 调查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协调专门的机构负责癌症

发病登记与死亡监测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整理、复核、剔重、补漏、

关键信息复核和登记报告；建立相应的人口和癌症病例数据库，列表

给出社区、性别、年龄别人口数与癌症发病/死亡率，并按照卫生统

计档案工作的要求建立相关档案。 

    当非户籍人口较多时，应当将人口及病例按照户籍/非户籍分别

列出。 

第四章 核电站周围居民问卷调查 

    第十三条 问卷调查范围以核电站 1 号机组为圆心，半径 30km 范

围，优先考虑主导风向或次主导风向下风向的居民社区。 

    第十四条 问卷调查样本及抽样。 

    （一）应当依据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及前期预调查结果，按照卫

生统计学方法估计问卷调查所需的样本量。一般应当调查 1200 户，

每户选择出生月日（统一以农历或公历计）与调查月日最接近的家庭

成员 1 人进行调查。学龄前儿童、小学生或无行为能力者不作为调查

对象。 

    （二）以核电站 1 号机组为圆心，5km一个亚组，按照等比例随

机抽样原则，从全体居民中随机抽取调查对象。也可从每个亚组随机

选择 3～５个自然村或社区，按照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 



    （三）考虑到距离核电站较近的 0～5km 亚组人口数较少，可适

当增加该亚组调查对象数量，一般该亚组的调查对象数量应当不小于

30～50 户。 

    （四）当调查区内存在明显的经济文化水平、饮食习惯等差异时，

应当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原则抽取调查对象。 

    （五）应当对选定地区的意见代表人士进行调查，包括干部、医

生、教师、企业主、工程技术人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 

    第十五条 问卷调查内容。 

    （一）个人一般情况、职业史、受教育程度、吸烟史、饮酒史、

一般健康状况； 

    （二）当地居民膳食结构，包括主食种类、蔬菜种类、牛奶、肉

类、水产品的产地、食用频度、烹调方式、食用量等信息。注意不同

年龄、职业群体的膳食结构的不同； 

    （三）住房类型、结构、门窗等信息； 

    （四）核能利用接受程度、核与辐射危险等认知情况； 

    （五）接受医疗照射的情况、防护及频次信息。 

    第十六条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开展有针对性的、多种方式的核

与辐射科普宣传教育，提高核电站周围居民科学素养，并对宣传教育

效果进行评估。 

第五章 食品和饮用水放射性核素监测 

    第十七条 采样地点。 

    （一）预期的核电站流出物暴露或沉降沉积最大的地点。气态流



出物烟囱排放，选择主导风向预期沉积最大的地点。液态流出物排放，

选择主要排放口及下游 2km范围内和 10km 范围内水体； 

    （二）主要居民点的饮用水水源； 

    （三）主要牧场； 

    （四）可考虑在当地核电站上风向、受纳水体上游 3～5km 以外

地区作为对照采样点； 

    （五）为便于进行长期趋势分析和比较，采样地点应当固定或相

对稳定。 

    第十八条 样品种类与处理。 

    （一）当地生产的主要农作物，如小麦、大米、玉米、黍子、高

粱等； 

    （二）当地生产蔬菜，以叶菜为主。可适当考虑茎、根、果类等

蔬菜； 

    （三）当地海域、江湖河湾等淡水水域主要水产品，包括贝类、

食用藻类、蟹鱼虾等； 

    （四）主要社区供水管线末梢水、自来水厂取水口及出厂水水样。

农村居民饮水用浅水井、深水井、池塘水、江河沟水等水样； 

    （五）当地牧场的牛/羊奶； 

    （六）当地居民经常食用的肉类，如当地喂养或放牧的猪、牛、

羊、鸡、鸭、鹅等； 

    （七）对农作物、水产品和蔬菜样品的预处理，应当按照当地居

民生活习惯选取可食部分制备样品进行分析。 



    第十九条 食品采样。 

    （一）应当在当地主要农作物、主要食物收获季节进行采样，样

品种类和频次： 

    牛奶、羊奶：每年 1 次，放牧季节。 

    叶菜：每年 1次，生长季节。应当采集露天生长的叶菜。 

    其他蔬菜和水果：每年 1 次，收获季节。应当采集露天生长的样

品。 

    茶叶：每年 1次，收获季节。 

    大米、小麦、玉米、谷类：每年 1 次，收获季节。 

    肉类：选择当地经常使用的肉类，每年 1次。 

    （二）采样量：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要求，考虑各种生物

样品的灰样比，确定各样品采样量。建议的采样量如下： 

    牛奶、羊奶：从当地牧场采集鲜奶 15L。 

    叶菜：新鲜叶菜 10kg。 

    其他蔬菜和水果：新鲜蔬菜、水果 15 kg。 

    茶叶：新鲜茶叶 5kg。 

    大米、小麦、玉米、谷类：晾晒风干的籽实 15kg。 

    肉类：15kg。 

    （三）采样记录：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采样方法，记录采

样过程及 GPS 坐标。 

    第二十条 水产品采样。 

    （一）样品种类和频次：考虑当地居民饮食习惯及主要经济产品



品种选择采样品种。在核电站排水口附近水域、养殖场和其他主要捕

捞区采集主要水产品，并采集在不同水深深度活动的水产品。内陆核

电站采样时应当采集枯水期和丰水期水产品。 

    海鱼：每年 1次，或捕捞季节。 

    海藻：每年 1次，或采集季节。 

    贝类：每年 1次，或捕捞季节。 

    淡水鱼：每年 2 次，枯水期和丰水期各 1 次。 

    （二）采样量：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确定采样量。推荐

采样量： 

    海鱼：鲜重 10kg。 

    海藻：控水后鲜重 15kg。 

    贝类：可食软体部分鲜重 10kg。 

    淡水鱼：鲜重 15kg。 

    虾蟹类：可食部分鲜重 10kg。 

    （三）采样记录：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采样方法，记录采

样过程及 GPS 坐标。 

    第二十一条 饮用水采样。 

    （一）对于集中式供水，在水厂取水口和出厂水口采集水样； 

    （二）对于自备水井，依据地下水水体情况，在不同水体的代表

性水井，按照习惯取水深度，采集水样； 

    （三）对于池塘及江河沟水，按照当地居民习惯，从经常取水点

按照当地取水习惯采集水样； 



    （四）每年 2次，枯水期和丰水期各 1 次； 

    （五）采样量：10L 用于 γ谱核素分析，5L 用于放射化学分析。 

    第二十二条 放射性核素监测。 

    结合核电站反应堆类型、正常运行及异常状态下液态和气态流出

物放射性核素种类、预期产额、排放限值及排放量、物理半衰期、摄

入途径及生物半减期以及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大小（主要考虑剂量转换

因数，可参考《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2002)表 B3-B10）等因素，确定食品和饮用水放射性分析的核素。 

    饮用水：总α、总β、90Sr、 131I、3H、137Cs 或其他γ放射性核素。 

    蔬菜：总α、总β、90Sr、 131I、137Cs 或其他γ放射性核素。 

    大米、小麦及谷类：总α、总β、90Sr、137Cs 或其他γ放射性核

素。 

    牛/羊奶：总α、总β、90Sr、 131I、137Cs 或其他γ放射性核素。 

    海产品：总α、总β、90Sr、 131I、137Cs 或其他γ放射性核素。    

    第二十三条 结合当地的疾病谱、居民生活习惯、环境污染情况

选择开展以下检测: 

    （一）对问卷调查的居民，可选择 50～100 名采集晨尿样本，进

行尿氚分析； 

    （二）经获得知情同意后，结合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工作，对随机

选取的居民开展甲状腺疾病、常见慢性疾病检查以及其他临床化验检

查； 

    （三）采集空气、雨水、土壤、各种水体、指示性动植物、河流



和滩涂沉积等样品，开展放射性核素监测和放射生态学调查； 

    （四）采集指示性植物如常绿乔木和草本植物等进行指示性核素

分析； 

    （五）对关键点地表进行辐射水平测量； 

    （六）利用采集的食品样品，开展其他污染物（如重金属、汞）

等分析，开展室内辐射水平、室内氡、水中氡等监测与分析。 

第六章 调查和监测频度 

    第二十四条 核电站周围地区公共卫生一般情况调查，自核电站

运行前一年开始调查，每年进行更新。 

    第二十五条 癌症发病登记与死因监测，运行前应当开展癌症发

病与死因监测作为基线资料，运行期间每 5 年开展 1次死因监测。癌

症发病登记应当连续进行，每年进行统计分析。 

    第二十六条 居民问卷调查，运行前调查 1次，运行期间每 3～5

年进行 1次调查。 

    第二十七条 食品和饮用水放射性核素监测，从运行前开始，每

年连续监测。 

第七章 质量保证与信息管理 

    第二十八条 公共卫生一般情况调查。 

    （一）调查应当科学、完整。 

    （二）利用既有资料及数据，并进行现场复核。 

    第二十九条 癌症登记与死因监测。 

    可参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及全



国肿瘤登记中心合编的《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进行肿瘤调查

与登记。 

    调查员应当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 

    第三十条 居民问卷调查。 

    （一）首先掌握调查地区人口分布情况，严格按照随机抽样原则

选取调查对象。 

    （二）实际选取调查对象的数量可比样本量估计公式给出的样本

量大 5～10%。但是，选取的调查对象应当逐一开展调查，并记录访

问是否成功及其失败原因。 

    （三）参加居民问卷调查的调查员应当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 

    （四）应当调查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一经选定不得更

改。 

    （五）调查表不得有空项、漏项，填写无逻辑错误。 

    第三十一条 食品和饮用水放射性核素监测。 

    （一）采样要真实、客观并有代表性。 

    （二）分析方法及探测限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没有国家标准和规范的，应当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组织或重要国家的有关技术导则、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分析所用的仪器设备，应当满足国家法定检定要求。 

    第三十二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

卫生监测的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检查。 

    第三十三条 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实行信息化管理，



卫生部负责建立核电站周围居民健康与卫生监测数据库，编制信息管

理软件和调查、登记表格。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工作指南下列用语的含义： 

    运行前：是指核电站装料前。 

    运行期间：是指从核电站装料至退役期间。 

    风向玫瑰图：又称风频图。是指在极坐标图上绘出一地在 1年中

各种风向出现的频率。它是一个给定地点一段时间内的风向分布图。

通过它可以得知当地的主导风向。最常见的风向玫瑰图是 1 个圆，圆

上引出 16 条放射线，它们代表 16个不同的方向，每条直线的长度与

这个方向风的频度成正比。静风的频度放在中间。 

    第三十五条 其他核设施周围居民健康与食品饮用水放射性核素

监测可参照本工作指南。 


